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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股東週年大會之惡劣天氣安排 

 

謹此提述佳寧娜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 2025 年 9 月 3 日之通函

及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的通知，通告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於 2025

年 9 月 25 日（星期四）上午 11 時正假座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151 號一樓佳寧娜

(潮州)酒樓舉行。除文義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之詞彙與該通函及股東週年

大會通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由於超強颱風臨近，香港天氣情況於股東週年大會原定舉行日期或時間存在或會

轉壞之風險。有鑑於此，董事會謹此宣佈，如於 2025 年 9 月 25 日（星期四）上

午 8 時正前的任何時間： 

1. 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發出或維持懸掛；或 

2.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公布「超強颱風後極端情況」生效；或 

3. 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懸掛或維持生效；或 

4. 香港天文台於當日發出預警八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之特別報告，預期於

2025 年 9 月 25 日（星期四）上午 8 時後期將改發八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

股東週年大會將延期至 2025 年 9 月 29 日（星期一）上午 11 時正舉行。 

 

如八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於 2025 年 9 月 25 日上午 8 時正前改為較低信號，或

當黃色或紅色暴雨警告信號或三號（或以下）颱風信號懸掛或生效時，股東週年

大會將如期舉行。如股東週年大會延期，股東週年大會的地點將維持不變，及日

期為 2025 年 9 月 25 日之通函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所載的所有決議案將維持不

變，並將於股東週年大會續會上提呈。 

 

就股東週年大會，寄存於本公司之香港股份登記及過戶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

司之代表委任表格將於股東週年大會續會維持有效。為釐定股東出席股東週年大

會並於會上投票之資格而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之期間亦將維持不變。在惡



 

 

劣天氣下，股東應因應其本身之實際情況，自行決定是否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如

選擇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則務請小心注意安全。 

 

承董事會命 

 佳寧娜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馬介欽博士 

 

香港，二零二五年九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馬介璋先生(名譽主席)、馬介欽先生（主席）、
馬鴻銘先生（副主席）、梁銳先生及馬鴻文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黃思競先生、張華
峰先生及廖玲玲小姐。 

 


